授权书

本人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        ，于   年   月至   年   月就读广西师范大学    学院    专业，学号为      ，本人于    年   月已正式为应征入伍/直招士官/退役复学/退役士兵，在校期间共缴纳学费总金额为人民币     元或获得生源地助学贷款（或校园地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元。现本人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和中国银行桂林市高新支行将本人获得的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款存入本人的桂林市中国银行卡号，卡号为                    。（如学生提供是异地的中国银行卡号，须填写开户行名称，如：中国银行桂林漓江支行）。
本人联系电话：

家庭联系电话：

授权人（手写、加盖手印）：

                                    20  年   月   日

